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

理一起运输毒品案， 犯罪分子绞尽脑汁编扯

谎言拒不认罪， 企图蒙混过关， 但在强有力

的证据面前， 即使“零口供” 依然能够定罪。

最终， 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

人管某某犯运输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2000元。 管某某没有提起上诉。

2019 年 4 月 14 日， 管某某乘坐 G1976

次列车从内江北到上海虹桥。 这一路上他没

有丝毫困意， 神情紧张， 内心焦虑。 当手握

着列车上分发的青色食品袋， 他终于安定了。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眼看这趟任务应该没问

题了， 就在他满心期待迈出车厢的一刻， 布

控的民警们一拥而上， 将其抓获， 在其手提

白色塑料袋里的青色食品袋内查获淡黄色橡

胶团， 内含白色粉末状物品净重 2.3 克， 经

鉴定含海洛因成分。

然而案件并没有就此落下帷幕。 承办检

察官审查后发现， 这是一起“零口供” 毒品

犯罪案件。 管某某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检

察机关审查逮捕和起诉阶段都拒不认罪， 上

家毒品来源没有交代， 毒品运送目的地和下

家也拒不供述， 现有证据仅能指向管某某携

带毒品这一行为， 而管某某全盘否认主观明

知其所携带运输的物品系毒品。

到案后的管某某提出了诸多不合理的辩

解， 企图以“幽灵抗辩” 的方式逃脱罪责：

神秘老板招聘， 高薪来沪铺地毯； 幽灵列车

员赠毒， 但却素未谋面； 游戏好友相约， 没

收手机身份证； 扒窃赃物似毒品， 但却藏匿

如宝。 这类抗辩， 如同幽灵般没有踪迹， 也

不符合常理。 面对这样的诡辩， 检察机关断

然不会听之信之。

承办检察官从案件事实和证据标准方面

积极引导侦查活动， 并综合犯罪嫌疑人实施

犯罪的过程、 行为方式及年龄、 阅历、 认知

等情况和在案客观证据， 逐步推翻了管某某

不合理辩解， 让其无法自圆其说， 同时结合

司法解释和常识判断推定其对毒品主观明知

而携带运输， 构成运输毒品罪， 最终法院认

定检察机关的指控成立， 对被告人作出有罪

判决。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一个来自境外的包裹， 物品信

息写着蛋白粉， 内里却“暗藏玄机” ———原

来， 这竟是非法“海淘” 的毒品。 近日经黄

浦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被告人陈某某、 郭某

某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寄递入境， 是共同犯

罪， 经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 两人均被判处

拘役 5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2020 年 1 月， 民警在被告人陈某某原

居住地附近的快递站， 抓获了正在签收快递

的陈某某， 并当场查获其签收包裹内 3 包疑

似大麻的黄绿色植株 （经称重、 检验， 3 包

黄绿色植株共净重 49.76 克， 均检出四氢大

麻酚成分）。 次日， 被告人陈某某因涉嫌走

私毒品罪被刑拘。

被告人陈某某到案后供述， 其有吸毒史

多年， 受另一被告人郭某某委托， 出面通过

微信联系境外的贩毒人员购买毒品大麻， 交

付方式为海外直邮。 这一次陈某某与贩毒人

员谈妥价格后， 对方提出不接受微信转账，

而是提供了另一个银行账号来接收毒资。 与

此同时， 为了隐蔽地进行交易， 陈某某向对

方提供的是自己原居住地的地址， 但陈某某

自以为聪明的举动终究逃不过侦查人员的法

眼。

检察官表示，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

规定： 走私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将

其运输、 携带、 寄递进出国 （边） 境的行

为。 且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 予以刑事处罚。

另悉， 近期黄浦检察院对三起同类型走

私毒品案件向黄浦法院提起公诉， 均获有罪

判决。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施迪

本报讯 随着全球经贸发展和人员流动，

毒品犯罪也成为了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严峻问

题。 近日， 记者从普陀区人民法院获悉， 该

院分别判决两起外籍人员涉毒案件。

据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9 年 11

月 17日， 外籍被告人温某从广州站乘坐列车

抵达上海南站时被民警发现形迹可疑， 传唤

至派出所调查。 在人身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

其体内有异物， 后带至医院， 从其体内取出

一包黑色塑胶包装的白色块状物体。 经鉴定，

涉案的白色块状物体净重 50.66 克， 含有可

卡因成分， 其含量为 79.13%。 被告人温某到

案后拒不承认上述犯罪事实。

无独有偶， 在另一起案件中， 外籍被告

人海某 2019 年 12 月 24 日 23 时许在本市镇

坪路某酒吧内， 以人民币 1500 元的价格将两

包白色粉末卖给一名外籍男子后被民警抓获，

并从被告人海某身上查获 15包白色粉末。 经

上海市毒品检验中心鉴定， 送检的 2 包净重

为 0.73 克和 15 包净重为 6.59 克的白色粉末

中均检出可卡因成分。 被告人海某到案后如

实供述上述事实。

普陀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温某运输

毒品可卡因数量大， 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

罪， 依法应予处罚， 综合考虑温某的犯罪事

实、 性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 对

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驱逐出境； 扣押在案的毒品依法没收。

被告人海某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贩卖， 其行为

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审判处海某有期徒刑

二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4000 元， 驱逐出境；

扣押在案的毒品、 毒资依法没收。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2017 年起， 李某伙同胡某雇

用他人种植大麻， 精加工后进行贩卖。 2019

年 7 月， 李某在快递邮寄大麻的现场被抓

获， 其驾驶的车辆及住宅内共查获大麻 50

余公斤。 日前，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

品罪对李某、 胡某提起公诉。

2017 年， 李某和胡某以游玩的名义去

偏远山区探望胡某的姐姐， 但事实上， 两人

是看上了姐姐公公家的田地。 两人利用老人

常年住在农村信息渠道少， 不认识大麻植

物， 容易轻信亲友的特点， 蒙骗老人有一种

喝了可以“减肥” 的植物， 合伙说服老人替

自己种植这种“减肥茶”， 并约定每年向老

人支付一些工钱。 老人家并不知道自己实际

种植的是国家违禁植物大麻。 在收到李某和

胡某寄给他的种子后， 他和自己的儿子媳妇

一起将种子撒在地里， 每天施肥浇水除草，

等“减肥茶” 开花结果后， 将收获的果实交

给李某。 有时候， 李某也会亲自上门采摘果

实。 截至案发， 公安共查获毒品植株 350

株。

李某拿到大麻后， 在家中用塑封机将大

麻分装成银色包装的真空密封小袋， 最后根

据下家购买的毒品数量， 将处理好的小密封

袋装进铁盒内。 这些包装袋、 包装盒的外面

都印有茶叶的标识。 2019 年 7 月 10 日， 有

顾客向李某以 5 万元 2 公斤的价格购买大

麻， 并支付了 3 万元的订金。 7 月 11 日，

李某像往常一样预约了快递上门取件。 16

时左右， 李某在邮寄快递时被警察当场抓

获， 当场查获 3盒约 1公斤伪装成茶叶包装

的毒品大麻， 在李某驾驶的车内查获 8 盒约

2 公斤茶叶包装的大麻， 在李某住所内查获

大麻约 47公斤。

虹口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李某、 胡某结

伙， 明知是毒品仍予以贩卖， 数量较大， 其

行为已经触犯 《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

款、 第三款的规定， 应以贩卖毒品罪分别追

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审理后， 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李某、

胡某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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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吸食毒品后， 驾驶能力会被严重削弱，

给公共安全埋下极大隐患。 周女士将车借给

朋友， 朋友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当她向保险

公司进行理赔时， 因朋友在 5 天前吸食过毒

品， 遭到了拒赔。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最终认

定周女士的朋友驾车时存在服用国家管制的

精神药品的违法行为， 驳回了她的诉请。

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为何拒赔？

周女士有一部私家车， 2015 年 1 月她在

某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 机动车商业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100万元。

投保 8 个多月后， 她的朋友杨先生向其

借车。 周女士二话不说将车借给了杨先生。

谁料办事当天， 杨先生在倒车时， 因疏忽大

意操作失误将一名路人撞至前方围墙处， 这

名路人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杨先生最终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六个月。 作

为车主的周女士在事发后赔偿被害人家属

140万元。

此后， 当周女士要求保险公司赔付时，

却遭到了拒绝。 为此， 她将保险公司告上了

法院， 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自己保险金

112万余元。

而保险公司却表示， 杨先生当时存在毒

驾行为， 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免责。

5天前吸毒是否构成毒驾成争议

对于这场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双方的

意见大相径庭。 原来， 事故发生后， 警方对

杨先生进行了尿检， 发现毒品检测呈阳性。

杨先生向警方承认他曾在 5天前吸食过冰毒。

同日， 司法鉴定机构受警方委托， 对杨先生

的头发进行检验， 检验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那么杨先生在事发时是否存在毒驾行为

呢？ 周女士认为， 杨先生是事故发生前五天

吸食毒品， 事故当天并未吸毒。 她表示， 通

常吸毒到第三天， 体内的甲基苯丙胺成分已

没有， 故其吸毒行为与本次事故无关， 保险

公司拒赔没有依据。 周女士还指出， 保单内

容没有显著标明不能毒驾， 类似的精神药品

也没有注明， 所以即使毒驾也不是保险公司

免赔的理由，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应该

理赔， 且她无能力获悉驾驶员是否吸毒， 身

上是否有精神药品， 在商业险责任免除中也

没有明确标明。

保险公司则坚持认为， 现有的证据证明

杨先生符合吸毒后驾驶车辆的情形， 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驾驶员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

品后发生事故， 保险无论在交强险还是商业

险均不承担赔偿责任。 且从杨先生的刑事判

决可以认定， 他是过失致人死亡， 不是交通

事故。 即使是交通事故， 根据最高院相关解

释， 在驾驶员饮酒或吸毒情况下， 保险公司

是对第三人有垫付责任， 现在第三人已经得

到了赔偿， 故保险公司对侵权人不再承担理

赔责任。 所以该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

内均不予理赔。

法院认定毒驾 保险免赔

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 根据杨先生陈

述其事故发生前确实吸食过冰毒， 及事故发

生后其头发检验出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情节，

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 其存在服用过国家

管制的精神药品的客观事实。 即使他是在事

故发生前五日吸食毒品， 但他身为驾驶员，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饮酒、 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

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

病， 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 不得驾

驶机动车” 的规定， 因此其主观上带有过错，

由此引发的后果不应转嫁给保险公司。

至于周女士认为吸毒到第三天， 体内的

甲基苯丙胺成分基本代谢掉， 驾驶员驾车时

神智应当清楚， 故吸毒行为与本起事故无关

的说法， 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并且，

从实践中来看， 如果将驾驶员必须于事故发

生当天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才认定为违

反行为的话， 将会诱发驾驶员、 投保人、 被

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

亦违背保险立法的初衷， 故法院认为本案驾

驶员于事故发生时存在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

药品的违法行为。

因本案驾驶员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律禁

止性规定， 保险公司对纳入保险合同免责事

项的法律禁止性规定仅负有提示义务， 无需

明确说明。 本案中， 原、 被告双方已将“驾

驶人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 列为责任免

除事项， 保险公司对该责任免责事项用黑体

字加粗的形式予以标示， 可认定为保险公司

履行了提示义务， 该免责条款对双方均具有

约束力， 故对周女士主张被告在商业三者险

内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至于交强险， 根据相关法律， 服用国家

管制的精神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的，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的是垫付

责任， 而非赔偿责任， 本案中， 周女士作为

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已实际向第三人进行了

赔偿， 故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再进行

赔偿， 于法无据。

最终， 法院驳回了周女士全部诉请。

吸毒5天后驾车撞人 保险公司拒赔
法院：驾车时存在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的违法行为 保险公司可拒赔

包裹藏玄机 毒品竟然也“海淘”！
“瘾君子”因走私毒品获刑

老人被骗 种“减肥茶”变种大麻
两名毒贩被提起公诉

判刑 罚款 驱逐出境！
普陀法院分别判决两起外籍人员涉毒案件

“零口供”+“幽灵抗辩”就能脱罪？
千里运毒终难逃法网


